
— 1 —

朝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全市
老年人高龄津贴政策的通知

各县(市)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 市直各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推进

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精神， 完善基本养老

服务保障机制， 结合我市实际， 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调整全市

高龄津贴政策。

一、津贴政策具体内容

(一)发放范围。 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80周岁以上老
年人。

(二)发放标准。 对80—89周岁低收入老年人每人每月 发

放100元，对80—89周岁其他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30元；对

90—9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200 元；对100周岁以上老年

人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。

( 三 )执行时间。新政策标准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。

二、资金来源与安排

各县(市)区要采取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和增加资金安排等

措施，足额筹集资金，确保满足高龄津贴资金发放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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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 对8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

是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、完善养老服务保障机制的基本

要求，是省政府重点民生项目，是推动老年人共享改革开放发

展成果的重要举措。各地要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

署，认真落实。各级民政部门要积极会同财政等部门制定具体

工作方案，测算资金需求。 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筹措津贴所需

资金，确保及时足额发放老年人手中。

(二)规范认定发放。各地要组织基层按照老人申请、街

道审核、县级民政部门认定发放的流程，按规定将津贴发放到

位。要全面推广“辽宁省养老服务管理系统”和“辽事通”
APP 应用，引导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到省内任意乡镇人民政府(

街道 办事处)提出申请，由户籍所在地县乡两级民政部门和

财政部

门按流程完成审定发放。

(三)加强监督检查。各地要加强对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的

督查指导，建立定期报告和通报制度，落实工作责任，确保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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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工作如期完成。各 县 ( 市 )区政府要规范出台完善基本养老

服务体系建设落实意见。市民政局、财政局要对各地区落实扩

面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专项督导和通报。

《朝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全市老年人高龄补贴政

策的通知》(朝政办发〔2019〕1号)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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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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